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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无锡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 

为了加快建设和完善我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我市诚信体系建设，现将《无锡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贯彻实施。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2015年11月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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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环保厅、市信用办。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5年11月16日印发  
无锡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企业环保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我市诚信体系建设，根据国家、省、市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安排，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我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1、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诚信江苏建设的意见》以及《无锡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 年），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大纲，打造环保信用建设体系为目标；以深化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为基础，以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突破口，加快建设环保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和企业环保信息公示平台，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体系；通过构建环保信用体系和逐步运用环保信用信息，健全内部应用机制和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拓展外部联动管理，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工作。建立企业环保信用信息归集、评价、发布和应用工作程序；实现企业环保信用动态管理；完善内部应用机制，逐步将环保信用评价结果查询嵌入环保系统内部工作流程；拓展外部联动管理，加强与其它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完善信用奖惩联动机制，推动绿色信贷有效落实。

三、主要工作任务及分工

1、建设市企业环保信用管理系统（信息处牵头）。按照“省企业环保信用管理系统”总体框架，建立完善我市环保信用信息评价系统，各级环保部门的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对接功能，达到各级环保信用信息互通共享的目的。

2、评价并公布企业环保信用等级（法规处牵头）。组织实施对上一年度辖区内“国控重点监控企业”的环保信用评价初评工作；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之和达到本地排污总量80%以上的“地方重点监控企业”的环保信用评价及信息公开。

3、启动企业环保信用动态管理（法规处、环监局牵头）。加强对企业环保信用的后督查，及时跟踪企业环境守(失)信情况，引入企业降级和升级的修复制度。降级和修复后的企业环保信用信息及时公开并报当地人民银行、银监、信用办等部门信息共享。

4、共享企业环保信用信息（法规处牵头）。年度企业环保信用等级、环境行政处罚决定名单、企业环境风险等级、环责险参保企业名单等信息与金融部门、行业监管部门、以及信用办等部门对接和交流，拓展外部联动监管，实现信息共享和管理联动。

5、试点推行企业信用基准评价（计财处牵头）。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率先在行政管理中使用信用产品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无锡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工作要求，在无锡市环保专项补助资金申请方面试点推行企业信用基准评价。
6、完善环保信用奖惩联动（相关处室）。探索将环保信用审查和环保信用结果查询嵌入环保系统内容工作流程，研究在环境管理各项业务中使用环保信用信息，对环保信用好的企业奖励扶持，对环保信用差的企业惩罚教育，让企业自觉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意识。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部门职责 

市环保局成立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局长担任。法规处承担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协调工作，办公室、监察室、宣教处、信息处做好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的督查督办、宣传教育、系统建设、信息发布等工作。各相关处（室）、单位按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各市（县）、区环保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环保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进一步明确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机制、责任机构以及具体负责人员，强化岗位责任。 

2、进一步提高认识，健全工作机制 

各市（县）、区环保局，各单位（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通过构建环保信用体系和逐步运用环保信用信息，不断创新环境管理方式，加快建立环境保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督促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自觉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要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要求，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分步实施，进一步完善内部联动奖惩，拓展外部联动管理。要充分发挥环保行政部门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示范导向作用，提升企业诚信意识，提高环保行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3、加强宣传引导，建立考核制度。 

要注重营造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的舆论氛围，把环保信用工作的宣传教育贯穿于企业的日常环境管理的全过程，激励企业加强自身环境管理。要引导公众、社会机构充分了解、共享及运用环保信用信息，积极参与环境监督。要加强上下信息沟通，主动反映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及时报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要组织环保信用体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建立一支环保信用体系建设专业队伍。 
    根据省环保厅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市信用办要求，市环保局将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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